
玉溪第四小学

2024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

项目名称

玉溪第四小学特殊教育公用经费（区级）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根据《关于下达2024年第一批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通知》（玉红财教〔2024〕11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中县级分档的通知》（玉政办发〔2021〕16号）文件精神，设置玉溪第四小学特殊教育公用经费（区级）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第四小学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关于下达2024年第一批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通知》（玉红财教〔2024〕11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中县级分档的通知》（玉政办发〔2021〕16号）文件精神，特殊教育公用经费按照6000元/生.学年的标准补助。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由中央、省、市、区按照80%:14%:2.4%:3.6%的比例共同承担。
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经费用于资助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生。学校根据上级相关文件要求，配合资助中心做好特殊教育学生筛查、认定工作，对认定结果进行公示，保证每一位特殊教育学生都受到补助。资金指标到账后，及时将补助准确、足额发放到学生手中，做好台账备查。

资金安排情况

特殊教育公用经费按照6,000.00元/生.学年的标准补助。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由中央、省、市、区按照80%:14%:2.4%:3.6%的比例共同承担。2025年，学校特殊教育公用经费项目区级预算0.108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经费用于资助义务教育特殊教育学生，项目实施时间为2025年1月至2025年12月，特殊教育公用经费用于随班就读的特殊教育学生，提高补助标准部分的资金主要用于个人小型辅助器、低值康复设备配备、维护与更新，教师特教和康复专业培训，特教会议、交流活动，残奥和特奥体育运动，其他按照中小学校公用经费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的实施，预计受助学生5人，特殊教育学生专项资金补助，是我校家校一直以来在学生工作中坚持做的工作，是家校共育的体现，用于个人小型辅助器、低值康复设备配备、维护与更新，同时，也是控辍保学工作的有力保障，通过补助，相对减轻家庭教育开支负担，让孩子更好的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让学校能更全面地为特殊教育孩子家庭提供服务。

项目二

项目名称

玉溪第四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区级）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根据《关于下达2024年第二批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的通知》（玉红财教〔2024〕30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中县级分档的通知》（玉政办发〔2021〕16号）文件精神，设置玉溪第四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区级）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第四小学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关于下达2024年第二批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的通知》（玉红财教〔2024〕30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中县级分档的通知》（玉政办发〔2021〕16号）文件精神，从2024年春季学期起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国家基础标准，年生均小学由1,000.00元提高到1,250.00元，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继续按寄宿制生活补助国家基础标准的50%核定。人口较少民族由原来的8个调整为28个(珞巴族、高山族、赫哲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门巴族、乌孜别克族、裕固族、俄罗斯族、保安族、德昂族、基诺族、京族、怒族、鄂温克族、普米族、阿昌族、塔吉克族、布朗族、撒拉族、毛南族、景颇族、达斡尔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仫佬族、土族)，对义务教育阶段人口较少民族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在落实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政策的基础上，再按照625.00元/生年的标准给予补助，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负担。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由中央、省、市、区按照50:35:6:9的比例共同承担。

五、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经费用于资助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校根据上级相关文件要求，配合资助中心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筛查、认定工作，对认定结果进行公示，保证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受到补助。资金指标到账后，及时将补助准确、足额发放到学生手中，做好台账备查。

六、资金安排情况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按照625.00元/生.学年的标准补助。生活补助资金由中央、省、市、区按照50:35:6:9的比例共同承担。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经费用于资助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项目实施时间为2025年1月至2025年12月，生活补助分春、秋两个学期及时、准确、足额发放至受助学生监护人银行卡上。

八、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的实施，预计受助学生60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专项资金补助，是我校家校一直以来在学生工作中坚持做的工作，是家校共育的体现，同时，也是控辍保学工作的有力保障，通过补助，相对减轻家庭教育开支负担，让孩子更好的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让学校能更全面地为特殊教育孩子家庭提供服务。

项目三

项目名称

玉溪第四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区级）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根据《关于下达2024年第一批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通知》（玉红财教〔2024〕11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中县级分档的通知》（玉政办发〔2021〕16号）文件精神，设置玉溪第四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区级）专项资金。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第四小学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关于下达2024年第一批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通知》（玉红财教〔2024〕11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中县级分档的通知》（玉政办发〔2021〕16号）文件精神，生均公用经费按照720.00元/生.学年的标准补助。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由中央、省、市、区按照80%:14%:2.4%:3.6%的比例共同承担。
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经费用于保障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正常有序开展。学校严格执行《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财教〔2021〕56号)，加强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加强公用经费使用管理，严格按照资金支付规定，扎实做好公用经费支付管理工作，主动接受财政和教育体育部门的监督，严禁虚列虚支、虚报冒领和挤占挪用，确保按规定用途使用，账目清晰、流向明确,不得用于人员经费和偿还债务等开支。

资金安排情况

生均公用经费按照720.00元/生.学年的标准补助。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由中央、省、市、区按照80%:14%:2.4%:3.6%的比例共同承担。2025年，学校生均公用经费项目区级预算8.19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经费用于坚持加大改善办学条件力度，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开支水电费、网络电话、差旅费、教师培训等保障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正常有序开展的各种费用。项目实施时间为2025年1月至2025年12月，公用经费用于坚持加大改善办学条件力度，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开支水电费、网络电话、差旅费、教师培训等保障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正常有序开展的各种费用。

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的实施，预计受益学生3,158人，生均公用经费，是学校用于坚持加大改善办学条件力度，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开支水电费、网络电话、差旅费、教师培训等保障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正常有序开展的费用。

